遂安磨委发〔2017〕154号

中共遂宁市安居区磨溪镇委员会

遂宁市安民区磨溪镇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磨溪镇深入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的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党支部,村（居）民委员会,镇直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“四个全面”战略布局和“五大发展理念”，坚定“决战决胜全面小康、建设绿色经济强区”发展主题，推进“三个战略定位”和“六大攻坚工程”，不断巩固和深化全区文明创建成果，提高人民群众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，根据市委、市政府以及区委、区政府统一部署，按照《全国文明城市考核测评细则》和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细则》要求，结合我镇实际，特制定我镇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实施方案，请遵照执行。
    附件：磨溪镇深入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的实施方案
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遂宁市安居区磨溪镇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遂宁市安居区磨溪镇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6月1日

  磨溪镇党政办印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6月1日

附件：

磨溪镇深入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

实施方案
一、指导思想

以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五中、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，紧紧围绕“四个全面”战略布局，坚持为民利民惠民根本宗旨，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，严格落实“两个测评体系”内容标准，通过扎实有效的创建工作，确保2017年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根据《全国文明城市考核测评细则》、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细则》，结合我镇实际，广泛宣传发动，强化工作机制，夯实创建基础，不断巩固提高，通过组织开展内容丰富、形式多样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，扎实推进创建工作。

三、实施时间：5月18日至8月底。

四、工作内容

   （一）搞好常规环境卫生整治

责任单位：镇环境整治办、各村（居）委会

目标任务：加大环境卫生保洁力度

1.由镇环境治理办牵头，督促各村（居）委会安排保洁人员，切实做好辖区内省、县、乡、村社道路保洁工作，每天定期清扫一至二次，做到道路两侧无杂草，无白色垃圾，无明显扬尘。

2.做好镇政府机关卫生工作。各办公室，地面，坝子，绿化带的污物进行彻底清理，做到干净，整洁。

（二）规范场镇交通秩序
责任单位：派出所、交警中队、镇交管办

目标任务：镇交管办协助镇派出所、交警中队要加大对场镇客运车辆、电动两（三）轮车、摩托车的管理，严禁车辆乱停乱放，实行定点停车，有序排放。提高道路通行能力，加大车辆的安全检查力度，对违章载客、超速、超载、超员车辆严肃查处，形成文明有序、便捷畅通的交通秩序。
（三）整治场镇社会秩序
责任单位：镇整治办、高千社区居委会

目标任务：

1.整治广告、标语秩序。对场镇和公路沿线的非法墙标进行清理拆除，新设置的必须审批后方可实施。对严重影响场镇环境的广告、标语予以拆除，大力消除场镇“牛皮癣”，逐步规范广告张贴点，标语张贴点。

2.整治占道经营及堆码行为。坚决拆除不规范、不整洁遮阳棚，规范门前的遮阳设施的摆放，大力清理门前的堆码物。按照“坐商归店”的要求，纠正临街“骑门摊、店外店”现象，做到“摊不出店、货不出柜”。对摆摊的游商，按照“游商归市”要求，整治办、居委会配合工商所划定专门区域，做到整洁、规范。
3.大力完善环卫设施。由镇环境整治办负责在人群密集区域增设垃圾桶，更换已破损垃圾桶。

   （四）抓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

责任单位：各村两委会、整治办

目标任务：农村重点治理村内柴草乱垛、粪土乱堆、垃圾乱倒、污水乱泼、禽畜乱跑现象，衣物凉晒规范整齐，严禁在公路上堆放建筑材料、建筑垃圾，严禁在公路上打场晒粮，确保公路畅通。清除公路两边的杂草和泥土石子等杂物。督促村上保洁员到岗到位，每天清除公路沿线和公共场所的白色垃圾，对散落在垃圾池外的垃圾清理至垃圾池。农村生活垃圾转运与处理贯彻落实省、市、区提出的“户定点、组分类、村收集、镇转运、区处理”长效运行机制。
   （五）开展镇村文化服务

责任部门：镇宣传文化服务中心、镇卫生院

目标任务：结合送政策、送卫生、送文化下乡等活动，开展各种民生服务；倡导移风易俗、抵制封建迷信，树立健康文明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。
   （六）开展献爱心、送温暖服务活动

责任部门：镇民政办、镇关工委、镇妇联、镇团委、中小学

目标任务：以家庭生活困难群众和老年人、残疾人、留守儿童等弱势群体作为重点对象，开展送温暖、献爱心活动；开展居家养老、扶残助残等志愿服务活动；为孤寡老人、空巢老人、残疾人等提供生活救助和照料服务；开展关爱留守学生、农民工子女、残疾儿童志愿服务活动，为他们提供学业辅导、心理疏导、健康讲座等志愿服务。

   （七）做好脱贫攻坚工作，为文明城市建设夯实基础
责任部门：扶贫办、各村两委

目标任务：按照中、省、市、区扶贫工作的总体要求，扎实做好我镇脱贫攻坚工作，为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夯实基础。

    五、保障措施
   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，健全推进机制。镇党委、政府坚持以抓环境治理就是抓生产、抓发展、抓民生的理念，把创建全国“文明城市” 与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相结合，并纳入重要议事日程，研究部署环境整治工作，并成立了以镇党委书记、镇长为组长，分管领导任副组长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镇宣传文化中心。

   （二）实行包保责任制。逗硬奖惩，落实责任。按照统一领导，分工负责，逐级督查的原则，实行领导干部包保责任制，明确工作任务，落实工作责任，一级抓一级，层层抓落实，对取得突出成绩的村和单位予以表彰，对发动不充分，工作不积极，落实不力的单位和村予以通报批评，创建工作将纳入年终目标考核。

   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。以创建全国“文明城市”为主题，并结合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相关内容，采取广播、标语、倡议书、告知书、宣传画等多种形式宣传创建内容、目的和意义，形成人人了解、人人支持、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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